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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域、平台域与AI域：数智时代符号域的生成逻辑

□ 赵星植 张铁风

【内容提要】在数字化、平台化与人工智能广泛嵌入文化生产的背景下，当代文化的符号机制正经历由解释逻

辑向生成逻辑的深刻重构。通过整合皮尔斯符号学中关于解释项的三分法及洛特曼“符号域”理论，本文揭示了解

释机制主导权从人类阐释主导的动力解释项，向平台算法操控的直接解释项，再到内化于AI模型的最终解释项的

系统性转移。相应地，三种文化形态逐步生成：数字语境中的开放文化网络、平台治理下的流量机制以及AI语境

中递归式的生成结构，三者共同构成嵌套交织的多层符号域。人工智能通过“解释项的技术内化”与“对象的符号

悬置”，重构了皮尔斯经典的三元符号关系，推动了以人机协作与试推逻辑为核心的新型意义生成机制。这一转向

不仅改变了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符号生产方式，也为理解数智时代的人文认知结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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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 20年中，随着数字化、平台化与人工智能

的持续推进，人类文化的符号活动机制正经历深刻的

结构性变迁。从网络早期的数字文本流通，到平台算

法主导的内容分发，再到生成式AI直接产出符号文本，

符号活动的空间、结构与动力机制皆发生了根本性转

变。本文认为，这一变迁不仅涉及媒介形态的变化，更

根植于意义机制本身的演化。

为理解这一复杂过程，本文回到符号学的两大核

心理论传统：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关于符号三元结

构与解释项机制的理论，以及尤里·洛特曼提出的“符

号域”（semiosphere）概念。皮尔斯的分析揭示了再现

体、对象与解释项之间的动态关系，尤其是其区分直接

解释项、动力解释项与最终解释项的逻辑框架，为分析

意义生成机制的演化提供了精确的微观工具；洛特曼

则从文化整体性出发，强调符号域的“边界—翻译—自

组织”机制，揭示了符号如何在不同文化空间之间迁移

并生成新的结构。二者结合，使我们既能在微观层面

追踪解释项主导权的转移过程，又能在宏观层面刻画

文化空间的边界变动与结构重组。

本文的核心论点在于数智时代的文化变迁，其根

本动力源于解释项主导权的系统性转移。这一符号表

意机制的深层变动，塑造并定义了三种相互关联的文

化结构：数字符号域、平台域与AI域。在数字符号域，

主导权属于人类阐释者，意义的生成由网络用户自由

生产的动力解释项驱动；在平台域，主导权转移至平

台，算法对直接解释项进行集中化控制与分发，从而引

导用户阐释行为；在AI域，文化的法则与习惯（即最终

解释项）被技术性地内化为模型，使其能够绕过传统表

意过程直接生成符号内容。

本文并不将这三个“域”视为独立的线性阶段，而

是理解为一种层叠嵌套、相互依存的结构：数字符号域

是基础层，由数字媒介中介的人类符号交流构成；平台

域在其内部运行，通过算法化与数据化手段集中管理

用户的文本与行为模式；AI域依托平台，将前两域的产

出物通过预训练等方式内化为自身的生成能力。

在这个三阶段模型中，数字符号域不仅是时间上

的起点，更是机制上的基础。按照皮尔斯的解释项三

分法，数字符号域以动力解释项为核心——意义通过

即时的阐释行为生成，并依赖人类的能动参与。在洛

特曼的框架下，这一时期的文化边界高度开放，跨界翻

译与再语境化极为频繁。这种开放性一方面促成了符

号内容的指数级扩张，另一方面也为平台域的算法集

中化干预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一、数字符号域：动力解释项主导的

开放文化空间

数字符号域（Digital Semiosphere）是由互联网技术

中介、以数字化符号文本为基本单元的人类符号交流

空间。这一文化空间的根本特征源于符号意义生成机

制的结构性变化：解释项的主导权发生了系统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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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用户个体的动力解释项，即由实际的心理—行为活

动所触发的即时阐释结果，并占据了行动主导地位。

为理解这一过程，需要先厘清“符号域”与“解释项”这

两个关键概念。

“符号域”的概念源于洛特曼，用以指代所有符号

活动得以发生并获得意义的统一符号空间。他将其定

义为一个先决性的整体，而非孤立符号或文本的简单

相加，即“整个符号空间可看作单一的机制……一个可

称为符号圈的‘宏观系统’……符号圈是一个符号空

间，在它之外，哪怕仅仅只是符号过程的存在，都是不

可能的”①。这一宏观系统通过两种特性进行运作：首

先，边界是符号域存在的首要条件，它划分内外，是文

化交流与意义生成的活跃区域。洛特曼将边界的功能

描述为一组“双语翻译的‘过滤器’”②，它通过转码、翻

译外部信息从而实现文化的自我更新与意义增殖。其

次，符号域内部由不同结构、不同发展速度的子系统构

成。洛特曼指出，正是“跨越这些界限的信息翻译，不

同结构和子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意义的产生

和新信息的形成”③。这种内部的持续对话是文化创新

的根本动力。在数字时代，这些特性被显著放大，表现

为文化边界的高度开放与流动，跨界翻译与交流的频

率骤增，新的文化元素得以快速跨越边界、进入并被整

合进既有符号系统。这种动态结构宏观上塑造了一个

去中心化、多元共生的文化空间，赋予个人阐释行为前

所未有的广度与速度。

“解释项”则是理解意义阐释机制的关键。皮尔斯

将解释项分为三类④，分别对应其第一性、第二性与第

三性的范畴：首先是直接解释项（Immediate Interpre⁃
tant），即符号自身内含的、被理解的可能性，是其固有

的可解释性，属于第一性；其次是动力解释项（Dynam⁃
ic Interpretant），即符号在特定情境下对一个阐释者实

际产生的效力，是具体、偶发的阐释行为，属于第二性；

最后是最终解释项（Final Interpretant），即经由无限的

阐释实践，社群最终会达成的一种稳定的共识、习惯或

法则，属于第三性。这一“直接—动力—最终”的逻辑

次序，构成了符号意义的解释链条。

然而，数智时代的文化变迁却展现出不同的历史

顺序：它始于动力解释项，而非直接解释项。理解这一

点需要区分“逻辑发生顺序”与“历史变动顺序”。皮尔

斯的解释项机制描述的是符号解释的内在逻辑，而现

实的文化机制则受社会与技术条件影响。

文化机制的变动以动力解释项为起点而非直接

解释项，其原因在于：数字媒介的出现，将文化解释

的重心从固定的文本本身转移到了开放的、即时的

社会文化实践之中，也即以符号文本为中心转变为

以符号互动为中心。在印刷媒介或经典文本文化

中，直接解释项（文本的潜在意义）和最终解释项（文

化权威）相对稳定，阐释活动围绕其展开。但在互联

网的即时文本与多模态传播环境中，符号的“潜在意

义”变得极不稳定甚至过度透明；它们在迷因（meme）
文化、改编和二次创作中被不断改写。因此，文化实

践的现实起点无法再锚定于一个内在的直接解释

项，而只能是动力解释项所代表的、流变的、生成性

的阐释活动本身。它导向阐释者对所接收符号的一

次实际的解释行为，可以是一种情感共鸣、一次认知

领悟，或者是数字语境下可见的思想及身体行动，如

一次点击、评论或转发。

这种主导权的转移在与前数字时代的对比中表现

得尤为清晰。在前数字时代的符号域中，符号生产和

传播的结构本质上是中心化和等级化的，由作者、知识

精英和文化机构控制，从而对个体表达进行结构性影

响。符号的生产与流通遵循广播式的“一对多”单向传

播模式。巨大的资本与技术门槛，如印刷机、发行渠

道、广播许可等，将符号的传播、解释权力牢牢掌握在

少数专业化的文化机构手中。对于普通受众而言，其

在接触符号文本后产生的阐释行为（即动力解释项的

效果/产物），绝大多数被禁锢在私人的内心世界与地方

性的小范围社交之中。这些想法、评论与感受，因缺乏

公共发表的渠道而无法有效汇聚成公共话语。在这种

结构性影响下，个人的动力解释项是一种次级的、几乎

“不可见”的符号行为。

数字媒介则以其“多对多”的网络分布式结构颠

覆了这一模式，催生了以动力解释项为主导的符号表

意机制。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数字媒介显

著提升了动力解释项的可见性与存续性。相较于私

人阅读或交谈中即时消散的观点，论坛的回帖、博客

的评论都意味着一个动力解释项被永久留存，可供检

索与引用，使原本私人的阐释转变为公共事件。其

次，它将分散的阐释行为编织进庞大的意义网络，通

过超链接、@引用、再创作等机制，孤立的动力解释项

可以与其他符号文本快速建立连接，形成“符号→动

力解释项（及新符号）→新的动力解释项……”的无限

衍义链条。再次，它使动力解释项具备了反向塑造符

号意义的力量。当海量的动力解释项围绕同一符号

汇聚时，可能产生足以改变甚至颠覆其原初意义的累

积效应。例如，一个严肃的文本可能被戏谑性评论解

构，一部小众作品也可能被热烈讨论推向大众视野。

因此，数字符号域的符号表意机制，其核心特征就是

动力解释项的解放与主导。文化的最终解释项也不

再由权威自上而下赋予，而是从海量动力解释项的互

动中暂时性地涌现为共识，这体现了数字语境下阐释

权力的结构性转移。

这种由动力解释项主导的微观表意机制，通过其

集体性的涌现，使传统符号域演化为数字符号域，并形

成了新的结构性特征，即“技术—社群”的二元边界与

“再语境化”的翻译机制。首先，在奠基期的数字符号

域中，这一边界呈现为一个独特的“技术—社群”二元

结构。技术性边界由网络协议与平台架构定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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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对中立的、普遍适用的规则框架。在此之上，无

数动力解释项的汇聚与协商生成了文化性的社群边

界，它由共享的文化语言、阐释框架及集体情感所维

系，执行着建构文化认同、过滤外部信息的功能。由

此，数字符号域可被视为卡斯特所描述的“网络社

会”，通过“信息流空间”⑤而非物理空间的形式，体现

了去物质化、网络化、流动性强的特点。例如，一个拥

有千万粉丝的 YouTube频道、一个热门游戏的玩家社

区（如MineCraft服务器）或一个因共同话题（#标签）而

聚集在微博平台的兴趣群体，它们的边界不再由地理

空间界定，而是由用户关注、API接口和平台架构等技

术—社群边界来划分。

其次，符号域的翻译机制，从一种文化精英活动转

变为一种以“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为主要形

态的、普遍化的日常实践。这种翻译的动力源于个体

的阐释。每个用户的心智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符号

域，任何对外部文本的解释（即动力解释项的生产）都

是一次将其再语境化到个人心智内部的翻译过程。数

字媒介则为这种原本内在的“翻译—阐释”行为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外部化和公共化渠道。当用户通过评论、

转发或二次创作发表其阐释产物时，便将一个既有文

本抽离其原始语境，置于一个新的公共语境之中，从而

赋予其全新意义。例如，截取一张电影图片制作成表

情包就是一次典型的、日常化的再语境化翻译：它将电

影中特定场景的意义，成功翻译出适用于日常网络交

流的新意义。由此，动力解释项产物（即数字符号文

本）的意义重心发生了偏移，文本意义不再内在于自

身，而是更加强调其在使用语境中的“符用意义”⑥，创
新地、动态地生成于该文本与其他文本、平台和用户互

动的网络关系之中。

最终，动力解释项的解放以及由此驱动的符号域

结构变迁，共同编织出一个以“文化网络”为形态的全

新文化样态。数字技术将文化解释的权力从精英阶层

移交给广大的个体用户与网络社群，使传统符号域中

那个稳定、单一的中心随之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由无数

“技术平台—数字社群”节点构成的分布式网络。在此

网络中，任何能够被用户阐释的符号现象都能够被“文

本化”，囊括了“推文、电影、电子游戏、计算机代码、日

常生活行为和仪式，以及它们的集合”⑦。这种文化网

络拥有两种内涵：一是以文本（信息、符号、解释项）为

节点的文本文化；二是以人（个体用户、社群）为节点的

认知生态。对于文本文化而言，一个符号的文化价值

取决于其内在的可解释性、引发阐释行为的效力，以及

在一个社群内部获得的价值共识。詹金斯从“粉丝”角

度建构的“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便是这

种文本文化的典型例证。粉丝的“文本盗猎”（textual
poaching）本质上就是一种普遍化的再语境化翻译，例

如同人写作中将原著中的角色置于与原著不同的世界

观中展开故事，创造新的意义。这些新的文本相互勾

连，构成了独立于“读者身份”的“同人文化”，它“是一

种常态的、不断扩展、看似无所不包，但同时又持久存在、

能够维持强大传统并创造出经久不衰作品的文化”⑧。
这恰好验证了解释项层面的三种文化价值：一是原文

本（如《星际迷航》《星球大战》《哈利波特》等）因其通俗

性和想象力而具备了极强的可解释性；二是它对创作

者产生了强大的效力，激发了参与式文化的成员“相信

他们的贡献至关重要”⑨的信念；三是这些创作在一个

社群中获得了价值认可，从而激发了社群的情感连结

与参与。

当以用户为节点时，该文化网络成为一个孕育集

体认知的综合性环境，这正是莱维（Pierre Lévy）所设想

的，作为新型知识空间的理想环境。与传统的社会群

体不同，该网络中的社群是自组织的，是基于共同智力

事业与情感投入而形成的自愿联盟。这种集体智慧的

运作，遵循着知识分布式共享的原则。正如莱维所言，

“没有人知道所有事情，每个人都知道一些事情，所有

知识都存在于人类之中”⑩。这种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

知识的生产与凝聚方式，如协同编辑、共同维护的网页

百科，它使整个群体能够有效利用远超任何个体所能

及的、更广泛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知识的价值不再体

现于个体的占有，而是在社群网络的共同生产与互惠

交换中得以实现和增殖。

值得注意的是，莱维将集体智慧描述为一种“可实

现的乌托邦”，它并非技术配置的必然结果，而是需要

努力争取的愿景。现实也是如此，前文所论述的数字

符号域更接近一个理想的数字文化模型，其历史参照

物是商业逻辑全面主导平台之前的奠基期互联网。在

当代社会语境中，平台资本主义的全面介入使得这个

文化网络形成了强大的算法中心。它通过推荐机制、

流量分配和内容审核，反过来限制、引导甚至操纵着广

大用户的阐释行为。这种模式能够最大化平台商业利

益的数据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符号文本以及知

识本身的价值高位。因此，数字符号域中动力解释项

与文化创造力的所谓“自由”，在现实语境中已成为一

种被严重制约的、需要批判性审视的理想状况。

二、平台域：直接解释项被操控的

商业文化空间

如果说数字符号域的特征在于动力解释项的主导

所带来的开放性，那么平台域的出现则是商业资本与

技术架构对这一开放文化空间进行系统性操控的必然

结果。平台域内嵌于数字符号域之中，它并非一个全

新的空间，而是从前者内部“平台”这一技术架构的质

变中演化而来。“平台”这一术语本身是模糊的，从技术

层面看，是指一个支撑应用程序设计和使用的基础设

施，如计算机硬件、操作系统或是能使用户或第三方设

计和部署应用的在线环境。像 YouTube类平台，正是

建立在这样的技术基础之上，提供视频内容的存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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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和播放等服务。但同时平台也是一种话语建构，该

词的运用是这些公司精心设计的策略，旨在向用户、广

告商、政策制定者等不同群体塑造一个积极、中立的形

象。�I1互联网的早期数字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提

供中立技术支持的角色，其主要功能是为动力解释项

主导的符号文本生产提供基础架构。然而，随着Web
2.0的深化，特别是“注意力经济模式”成为商业逻辑的

核心，平台成为一个融合了商业资本、技术架构和多元

应用的复杂系统平台。平台不再满足于仅作为基础设

施，为了将数字符号域中大量的动力解释项生产转化

为可预测、可盈利的商业价值，它必须夺取意义解释过

程的主导权。这一过程并非通过直接生产内容来实

现，而是通过一种更为精妙的间接方式：将主导权从用

户即时、自发的阐释行为（动力解释项），转移至对符号

潜在可解释性（直接解释项）的系统性控制。平台域的

文化结构正是建立在这一主导权转移的基础之上。

这一解释主导权的转移始于平台对用户阐释行为

的数据化。在数字符号域中，用户的点击、点赞、停留

时长、评论、转发等行为，是动力解释项的直接效果。

而在平台域中，这些行为首先被剥离了其丰富的语境

意义，转化为可被量化、聚合与分析的数据点，这些数

据构成了算法治理和决策的基础。平台将用户的每一

个互动行为都置于其数据监测之下，并将其归入复杂

的、动态更新的用户画像之中。用户在进行自我表达

或消费的同时，也在无意识地进行着一种数字劳动：促

成用户进行符号行动的动力解释项，反过来又成为训

练与优化算法系统的生产资料。平台正是利用这些被

捕获的数据，实现了对直接解释项的精准操控，其主要

工具便是由算法驱动的“推流机制”或内容分发系统。

算法根据用户画像，预测最能引发其积极行为（如长时

间观看、点赞互动）的符号文本，并优先推送至其信息

流中。这意味着，用户所接触到的符号文本，其“可见

性”不再是随机的或由社群热度自然决定的，而是被算

法根据特定商业目标精心安排的结果。其最终效果

是，平台为每个用户都量身打造了一个看似个性化、实

则高度受控的“意义的可能场域”。用户看到的是一个

经过算法预先筛选和组织的、充满了潜在可解释性的

内容集合（即直接解释项的集合），如微博的个性化热

搜，或 Twitter用算法时间轴取代原本时间顺序的信息

流。这个场域持续强化用户既有的偏好，久而久之便

固化为一种“信息茧房”，极大压缩了用户接触异质性

信息、产生全新阐释的可能性。因此，平台通过捕获动

力解释项（用户行为数据）来操控直接解释项（内容可

见性）的闭环，构成了其权力的基础。它不直接控制用

户的思想，却通过构建用户思想的前提，即他们所能接

触到的符号环境决定了意义可能会被如何阐释。

当这种对直接解释项的微观控制被系统化、规模

化之后，在洛特曼的框架下，符号域的翻译机制、中心

—边缘结构与边界性质也发生了变化。首先，翻译机

制从数字符号域中用户间的“文本对话”，转向了以算

法为核心的“行为建模”。这种翻译机制的转变意味着

文化逻辑从“语言”转向了“经济”。正如班科夫所言，

数字时代的文化逻辑是经济的，它不再是传统符号域

中经由语言文本阐释的文化习惯的长期积淀，而是将

时间和注意力等稀缺资源效益最大化的过程。�I2在平

台域中，翻译的主体不再是用户，而是平台的算法系

统。算法并不理解文本的语义与语境，它所翻译的是

用户的行为数据，并以此构建起关于用户的动态行为

模型，再将最可能引发特定行为的内容“回译”给用户。

这是一个以行为预测与引导为目的的技术闭环，它取

代了开放的、无限衍义的文本对话，成为平台域内信息

流动的主要方式。这种转变也确立了一种新的“中心

—边缘”结构，即“算法中心”的确立。在数字符号域

中，文化的“中心”是流动的、由社群注意力自下而上地

形成。而在平台域中，算法本身成为一个强大、稳定且

不可见的结构性中心，它决定了内容的可见性分配，即

推送给广大用户的信息流。用户的角色从潜在的中心

创造者，转变为这个算法中心的边缘接收者与数据提

供者。这个中心由平台的所有者所掌控，其运作的根

本目的并非意义交流或文化创新，而是服务于祖博夫

所描述的“监控资本主义”闭环�I3：攫取数据、生产预测

产品、销售给商业客户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平台所有

者拥有捕获、存储和转售数据的权力，而无需向公众追

索或补偿。�I4用户在接受平台服务条款后，对其数据失

去了主导权，彻底沦为这个“中心—边缘”不对称结构

中的边缘数据生产者。

随之，平台域的边界不再是由阐释社群的文化认

同所构建的、模糊而流动的边界，而是由计算机代码和

商业逻辑所划定的、精准而坚固的“算法边界”。这个

边界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用户个体层面的“信息茧

房”，算法为每个人都构建了一个个性化的信息边界，

将其与异质性信息隔离开来。二是平台整体层面的边

界，每个平台都致力于将用户和数据锁定在自己的生

态系统之内。这种边界不再是文化活动的结果，而是

技术与商业战略的产物，“平台并非通用技术，而是迅

速朝着封闭的、私有化的网络方向发展”�I5，其目的是最

大化平台的控制力与商业价值。

在这种由算法中介的全新符号域结构下，一种以

数据表现为核心、以吸引注意力为首要目标的文化流

量形态，取代了数字符号域中有机连接的文化网络。

如果说文化网络是文本与社群之间有意义的连接，其

运行机制近似于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所言的转

喻轴（组合轴），即通过不断组合创造新的意义链，那么

“文化流量”则是算法将具有相似行为模式的用户与内

容进行高效聚合，其运作逻辑更接近于隐喻轴（选择

轴）。在此，算法将原本应保持潜在的聚合轴元素（即

相似、可替换的内容），以线性的方式呈现为一种组合

文本（如信息流）。这正是平台域文化样态的根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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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不再通过转喻式的连接而生长，而是通过隐喻式的

不断替换，被固化在一个由算法定义的狭窄范围内。

这一文化语法的功能在于将用户注意力转化为商

业价值。以社交平台“小红书”为例，其“种草”文化鼓

励用户分享消费体验，看似是社群分享，实则是一种

“隐形劳动”。用户在追求自我表达的同时无偿生产了

大量营销内容。这些内容既可以吸引更多用户注意

力，又能服务于品牌营销、驱动电商交易，并产生高价

值商业数据。因此，一个符号的价值不再由能否激发

新的阐释（动力解释项）衡量，而是被窄化为可量化的

数据表现，即点赞数、转发量、完播率等。为了获得算

法的青睐，创作者会依据算法的“规则”来调整创作，即

“玩可见性游戏”�I6。这种对“算法可识别性”�I7的追求，

导致那些最能刺激用户感官、迎合既有偏见的内容被

算法放大，从而抑制了文化的多样性与批判性。其结

果是一种意义的封闭与加速消耗，文化热点如漩涡般

迅速聚集注意力，又迅速消散，难以形成有沉淀、有记

忆的集体文化。因此，平台域的文化样态是一种在商

业逻辑驱动下，以生成和引导文化流量为目标的被干

预过程。它高效、精准，却将丰富的意义阐释活动转变

为一种服务于算法的反馈机制：用户的阐释行为（动力

解释项）被不断激发，但这些激发不再是为了开创新的

意义，而是服务于强化算法的判断，最终将自身更深地

限制于这个由相似之物构成的文化流量漩涡之中。因

此，平台域的文化样态本质上是一种由算法塑造的商

业文化空间。它牺牲了开放的文化网络，换取流量的

可预测性与商业化价值。

三、AI域：最终解释项被内化的递归文化空间

AI域的形成，正是依托于平台域所提供的三大资

源，海量可供训练的数据、强大的计算设施与迫切的商

业需求，它是将前两域积累的符号产出物进行压缩与

内化的结果。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将海量的、具体的人

类符号表意实践用于预训练，从而提炼出关于“何为有

意义的符号序列”的解释法则与习惯，进而将其运用于

AI的符号生产。这正是解释项主导权从对直接解释项

的外部操控，转为对生成法则的内部应用的根本原因。

由此，符号的阐释逻辑转变为生成逻辑。AI通过将人

类文化得以形成的终极法则，即皮尔斯意义上的最终

解释项，直接技术性地内化为模型自身，从而掌握了意

义生产的源头。尽管在商业模式上，AI域在很大程度

上仍依托于平台域存在，但其符号生成技术的革新性

正在从根本上重塑人类的数字文化空间。

这一主导权向最终解释项的转移产生了“预测生

成”这一符号生产范式，并从根本上改变了符号与世界

的关系。最终解释项是符号经过充分的社会性流通与

社群性阐释后达成的理性的、稳定的意义，它通常表现

为一种法则、习惯或被广泛接受的共识。例如，西方文

化语境中“龙会喷火”就是一个典型的最终解释项，其

意义植根于神话、文学与影视作品所建构的文化共识。

而在AI域中，这种原本属于社会文化范畴的抽象法则

被技术性地内化。大语言模型的预训练过程正是这一

内化的具体体现。AI学习“龙会喷火”并非通过理解神

话，也非学习现实经验，而是通过处理海量人类符号文

本，发现“龙”与“火”这两个符号间极高的共现概率。

它将人类语言与文化中数以亿计的用法、范式、风格与

逻辑关联，编码并压缩为自身庞大的神经网络权重。

这些参数的组合，实际上就构成了一套关于“何为有意

义的符号序列”的技术性法则。换言之，人类文化中那

些经过长期演化才形成的“最终解释项”，在这里被转

译为一套可计算、可执行的技术符码。这种技术内化

催生了全新的“预测生成”范式。在皮尔斯符号学理论

中，连接对象、符号与解释项的是“形式”，一种由三者

在再现关系中所共享的抽象品质。�I8传统上，形式来源

于对象，如一位奇幻作家描写“巨龙喷出烈焰”，其创作

的形式源于他对神话传说这一文化对象的理解与想

象。然而，生成式AI彻底改变了形式的来源，它所运作

的形式是一种从海量数据中提炼出的统计形式。AI所
做的是依据这种内化的统计形式，预测出一个最符合

概率法则的符号序列。这一范式的直接后果便是符号

对象的系统性悬置。AI的预测生成从根本上绕过了对

象、符号与解释项的三元关系。作家的描述指向一个

丰富的人类文化想象共同体，但AI生成的描述在本质

上不指向任何文化经验，只指向其自身的统计模型。

由于其运作的统计形式本就源自一个封闭的数据宇

宙，整个过程无需与外部世界（无论是物理的还是文化

的）发生直接关联。这个生成过程在实质上并非一个

真正的“符号过程”（semiosis），因为它不包含从对象到

符号、符号到解释项之间的衍义过程。“模型的输出制

造了意义在场的假象，但是实际上大语言模型一直是

在一个向量空间中进行符号系统内部的自我指涉。”�I9

它是一个“从符号到符号”的、封闭的技术系统。

这种以最终解释项的技术内化为基础的符号生产

机制，重塑了符号域的宏观结构，尤其体现在其翻译机

制与边界形态上。在宏观层面，AI模型自身所内含的

符号生成（解释）法则构成了AI域的中心，它是相对固

化、倾向于自我复制的技术符码。这个中心是AI进行

符号生产的依据，但它存在着一种“中心化”倾向。这

些文本主要是已经编码（即被记录或数字化）为标准形

式的、可见度相当高的文本，通常来自学术论文、新闻

媒体或广泛阅读的数字内容，代表了人类知识中高度

选择性的一部分。当它们被转化为AI模型的数据及参

数时，就创造了一个主流文化的生成模型：AI模型更倾

向于生成与其训练数据中高频符号相符的语言、图像

或互动模式，这意味着生成的内容在语义、风格甚至意

识形态倾向上往往是主流的，甚至包括文化偏见。本

质上这是对既有符号库的概率性重组，它无法从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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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异质性的符号意义，这导致了一种集中的文化形

式，其中重复和可预测性占据主导地位。有研究发现，

AI所展现出的文化倾向可能源于其训练所用的大规模

文本数据中嵌入的真实世界文化倾向。�20例如，西方主

流AI模型生成的图像可能“延续了西方对亚洲人的审

美刻板印象，并且还在背景和配饰中混淆使用了来自

日韩文化的符号元素”�21。
然而，文化意义的创新仍然发生在它与外部世界

接触的边界，即AI模型与人类用户进行交互的动态界

面。在这里，人机协同的“试推式翻译机制”发挥了核

心作用，它将洛特曼意义上的翻译过程重塑为一个由

人类主导的、持续进行的试推循环。这个循环始于人

类用户向AI给出提示词，这本身可视为一个皮尔斯意

义上的“令人惊讶的现象”（C）或待解决的问题。�22AI随
即启动其内化法则进行试推，快速产出一个或多个在

概率上最合理的符号文本，即一个解释性的假设（A）。

然而，AI的试推是盲目的，其生成的假设是基于统计而

非对现实情况的理解，这就需要人类进行假设的检验

与修正，这正是洛特曼式翻译的发生之处：用户利用自

身的现实经验，对AI生成的解释性符号文本进行判断

与校准，将其翻译为与现实世界发生关联的、有意义的

符号。如果假设不完美，用户则通过修改提示词或追

问，向AI提出一个更精确的新问题（C’），从而启动新

一轮的试推循环。这个持续的“试推—检验—修正”的

循环，可以被看作是皮尔斯所说的“科学社群”探究过

程的一个微观、加速的形式。由此，人机关系可被重新

定义为“概率性假设的生成机器”与“经验性假设检验

者”之间的持续互动。这种新范式也导致了认知负荷

的转移：意义创新的主要负担从如何提出初始创意，转

移到了如何从机器生成的海量假设中进行有效的筛

选、判断与修正。

更重要的是，在AI模型这个中心与人类用户交互

的边界上，形成了一种持续的更新机制：首先是即时

性的校准。由于人工智能系统在本体论上缺乏对“此

刻”的感知，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更新其数据储备。�23

因此，联网搜索等功能能够作为一种临时的校准工

具，“消解在原来AI符号之中产生的幻觉”�24，确保信息

在一定程度上的时效性。其次是更为根本性的校准。

AI模型“固定的数据集是人为清洗的，会引入人的判

断”，这可能“放大系统性的偏见”�25。正如卡斯特所指

出的，当特定企业或国家开发的AI成为用户与互联网

之间的接口时，它便通过特定的数据和算法在我们的

头脑中塑造现实，这就是“接口权力”�26。因此，人类用

户在边界处进行试推时的每一次反馈，无论是修正知

识错误还是抵制刻板印象都至关重要。这些反馈有

可能被用于更新训练语料或微调模型，从而对AI模型

的最终解释项进行结构性的更新。这一人机协作的

试推模式重塑了洛特曼意义上的符号域翻译机制与

边界。翻译不再是不同文化符号域（如社群、语言）之

间的对话，而是AI的假设生成与人类的现实校准之间

的高速循环。

这种全新的符号域结构及其机制，形成了一种以

“递归”（recursion）为核心特征的数字文化样态及其内

在风险。“递归”是理解AI域自组织的关键，在宏观的人

机协作循环中，系统的输出（AI生成的文本）可以成为

系统未来的输入，从而形成一个不断自我引用、自我优

化的符号循环。在这个闭环中，文化创新呈现出即时

迭代的递归特征。它不再主要源于对外部世界的直接

反映，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对既有文化符号、风格和范式

进行高速的、大规模的重新组合与杂交。AI凭借其强

大的计算能力，可以在瞬间探索无数种风格的融合、叙

事的变体和形式的创新，为人类创作者提供海量的灵

感。文化创新从一种依赖个人天才的、偶发性的“突

破”或“爆炸”，转变为一种可被系统性探索的、即时迭

代的可能性空间。人类创新的角色自“从无到有的创

造者”，转变为一个与高速运转的符号生成系统共生的

“可能性的筛选者与精炼者”。

然而，正是这种高效的递归文化机制蕴含着“模型

坍塌”�27的内在风险。所谓“坍塌”，具体是指模型在反

复学习AI生成内容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信息收缩、偏差

累积与生成能力退化的现象。由于AI的符号产物本质

上是其训练数据的一种概率性重组，缺乏源于现实世

界的异质性信息，因此当一个模型越来越多地学习由

它自己或其他AI生成的“二手数据”时，一个负向的反

馈循环便产生了，可能导致统计分布的逐渐偏离、信息

多样性的缺失以及固有偏见的不断放大。换言之，大

规模使用大语言模型在互联网上发布内容将污染用于

训练它们的数据集。在这样的情况下，纯粹由人类生

成的符号将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尽管大型AI公司（如OpenAI）声称他们有严格的

数据过滤和净化流程，但在AI生成内容（AIGC）无处不

在的互联网上，完全避免AI生成内容被当作训练数据

几乎是不可能的。人类在论坛、博客、社交媒体上发布

的内容，可能本身就是借助AI完成的。因此，模型坍塌

可能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未来事件，而是一个已经在实

践中缓慢发生的、难以察觉的过程。此时，人类在边界

上进行现实校准的能力也会受到严峻挑战。如果人类

所处的文化环境本身已经充斥着由AI递归生成的、逐

渐脱离现实的符号（如大量的AI生成视频），那么人类

进行校准所依据的现实经验和文化参照物本身也可能

被改变。在这种情况下，AI系统将不再是文化创新的

来源，而会退化为一个放大自身偏见、不断偏离经验现

实的封闭符号循环，可能导致文化多样性的减损。因

此，AI域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递归文化系统，它在通

过即时迭代极大提升文化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因其递

归本质而蕴含模型坍塌与文化同质化的风险。如何维

持AI系统与经验现实的有效连接，以及如何真正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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